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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广东省科协系统

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事局、市科协，各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

多年来，广东省科协系统的广大干部群众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努力做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和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的各项工作，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与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为表彰先进，进一步调动科协系统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推进我省科协事业更好地发展，省人事厅、省科协决定共同开展广东省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评选工作，并在2007年7月召开的广东省科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表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广东省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评选范围：在省科协机关和直属单位，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科协及所属单位工作满五年以上的在职干部职工；全职从事学会工作、工作满五年以上的学会在职工作人员。
省科协系统先进集体评选范围：省科协机关及直属单位，地级以上市、县（市、区）科协和学会组织。
已获得省、部级（含）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的人员，此次不再参加评选。

二、评选条件
（一）广东省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评选条件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认真学习和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热爱科协事业，恪守职业道德，勤奋敬业，甘于奉献，开拓创新，在全省科协系统堪称楷模，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
1、在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学术交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2、在组织开展科学技术普及活动，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服务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3、全心全意为科技工作者和科技团体服务，反映科技工作者的呼声，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在建设科技工作者之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4、在科协其它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二）广东省科协系统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持民主办会，组织健全，领导班子团结，廉洁高效，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工作成效显著，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
1、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工作中有新思路、新举措，能够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方面成绩显著；
2、模范履行桥梁纽带职责，积极发挥科技工作者的作用，竭诚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在推进科技工作者之“家”建设方面成效显著；
3、广泛开展科普活动，与时俱进，创新科普内容与方式，取得较大的社会效益，在促进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提高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4、坚持改革与发展，创新体制机制，加强自身建设，实力、影响力和凝聚力明显提高。
三、表彰名额 
广东省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名额为80名，先进集体名额为15个。分配如下：

1、省级学会的先进工作者名额为8名，先进集体名额为3个；

2、各地级以上市科协的先进工作者名额为60名，先进集体名额为11个。各市先进工作者名额具体分配如下：

	单

位
	广州市科协
	深圳市科协
	珠海市科协
	汕头市科协
	佛山市科协
	韶关市科协
	河源市科协
	梅州市科协
	惠州市科协
	汕尾市科协
	东莞市科协

	名额
	5
	3
	3
	3
	3
	3
	3
	3
	3
	2
	3

	单

位
	中山市科协
	江门市科协
	阳江市科协
	湛江市科协
	茂名市科协
	肇庆市科协
	清远市科协
	潮州市科协
	揭阳市科协
	云浮市科协
	

	名额
	2
	3
	3
	3
	3
	3
	3
	2
	2
	2
	


3、省科协机关及直属单位分配先进工作者名额为12名，先进集体名额为1个。

四、评选程序及奖励办法

1、各地级以上市人事局、科协共同负责本市的推荐工作，按照逐级推荐的原则，每个市按下达的名额推荐先进工作者候选人，推荐1个候选先进集体；省科协所属各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可推荐1名先进工作者候选人和1个候选先进集体。省科协机关部室及各直属单位可推荐1名先进工作者候选人和1个候选先进集体。
2、省科协机关办公会议对候选名单进行初选，广东省科协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初选的候选名单进行复核，报广东省科协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定。
3、对评选出的先进工作者授予“广东省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颁发证书；对评选出的先进集体授予“广东省科协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颁发奖牌、证书。

五、组织领导
省人事厅、省科协组成广东省科协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评选表彰的组织领导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评选表彰的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省科协组织联络部。

六、有关要求

1、评选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坚持条件，保证质量，充分发扬民主，接受群众监督。
2、评选重点面向基层工作人员和县以下基层组织。评选对象要有广泛的代表性，适当考虑少数民族人员和女性比例。厅（局）级以上单位和个人不参加评选。县处级领导干部参加评选的，要从严掌握，比例不超过20%。推荐对象为单位主要领导的，上报前要征求同级组织和纪检部门的意见。基层组织所占比例不少于50%。

3、请各推荐单位按要求填写《广东省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审批表》（附件2）和《广东省科协系统先进集体审批表》（附件3），各一式四份，于2007年6月29日前报送广东省科协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并通过E-mail一并发送《审批表》。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事迹材料在1500～3000字，要客观真实、重点突出、文字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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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广东省科协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成员名单
领导小组

组  长：梁  明    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成  员：张广立    省人事厅公务员管理处副处长   

钱  春    省科协组织联络部部长

办公室

主  任：钱  春(兼)  省科协组织联络部部长          

副主任：张广立      省人事厅公务员管理处副处长
成  员：李  华      省人事厅公管员管理处主任科员

叶小鹰      省科协组织联络部副部长                

            贾小娟      省科协组织联络部主任科员
附件2：

广东省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

审 批 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呈报单位：             （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用钢笔、签字笔或微机填写，字迹要工整清晰；

二、姓名必须准确，呈报单位填写××市科协，或××学会，或××单位；

三、工作单位填写全称，数字统一用阿拉伯数字；

四、籍贯填写××省（区、市）××市（县）；

五、曾受何种奖励指授予市级以上荣誉称号。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政 治 面 貌
	
	

	文化程度
	
	专业技术职务
	
	

	级    别
	
	联 系 电 话
	

	工作单位及职务
	

	工

作

简

历
	

	曾

受

何

种

奖

励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所在工作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事局、科协意见（或所在省级学会意见）
	市人事局（盖章）      市科协或省级学会（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审批机关意见
	省人事厅（盖章）          省科协（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3:
广东省科协系统先进集体

审 批 表

单位名称：                  
呈报单位：              （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用钢笔、签字笔或微机填写，字迹要工整清晰；

二、呈报单位填写××市科协，或××学会，或××单位；

三、单位名称填写全称，数字统一用阿拉伯数字；

四、曾受何种奖励指授予市级以上荣誉称号。

	单 位 名 称
	

	单 位 级 别
	
	职工总数
	

	受过何种奖励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此表不够填写可附页）

	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事局、科协意见
	市人事局（盖章）                 市科协（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审批机关意见
	省人事厅（盖章）               省科协（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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